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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陳珮伶
電話：02-27256365
傳真：02-27209164
電子信箱：ah779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53060381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書（格式）1份 

(42856344_1153060381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有關115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中小學

科學教育計畫案，請有意申請之學校於115年6月8日（星

期一）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4月28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5540157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，申請相關規定如下：

(一)每校申請經費以新臺幣25萬元為上限。

(二)每件計畫書內容至多7頁。

(三)計畫主持人應為學校正式編制內之專任人員，且擔任教

學或研究工作，具有專門學識與經驗者。

(四)延續性研究計畫，請於計畫名稱後註明（第Ｏ年），並

於計畫書內說明研究進度及目標。

(五)過去獲補助之相同計畫，不得重複申請補助；倘計畫名

稱相同，請加註115學年度，並於計畫書內說明本學年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和平高中 1150514

*NBAA115600520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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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或變更處。

(六)計畫之經費編列請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站補

助中小學計畫申請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

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申請，且人事費

以不超過經費總額50％為原則。

三、有意申請之學校請依上開說明完成計畫書，並於115年6月8

日（星期一）前函報本局，計畫書正本1式2份（雙面列印

以長尾夾固定，勿以訂書針裝訂或膠裝）聯絡箱交換至本

局承辦人：中等教育科支援教師陳珮伶老師，聯絡電話

（02）27256365，逾期及資料不符規定者，恕不受理。

四、為促進教學資源共享，協助本市科學教育推廣，本計畫核

定受補助之計畫主持人，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配合本局參

與本市科學教育相關活動或進行分享。

五、檢附115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書（格式）1份 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

79


